3号招租标的清单

一、招租标的
位于临安市青山湖街道翠紫苑21幢102室房屋租赁权，房屋招租面积约463.46平方米。租赁期限：叁年，自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止。该房屋目前空置。无装修免租期。

二、标的基本情况
该招租标的位于临安市青山湖街道翠紫苑21幢102室，具体以房屋现场展示为准。证载房屋建筑面积463.46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编00173196房权证青山湖字第201200626号；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99.28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3315483617）国用（2012）第05403号，地类（用途）为商业用地。
出租房屋质量、建筑面积、位置及水、电状况均以现场展示为准。
三、承租人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愿在起始价及以上受让交易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四、招租(起始价/□起拍价：16.5万元/第一年。

五、招租业态：仅限商业、居民服务、批发、零售（不含餐饮）。
六、报价方式：(O2O在线报价/□网络竞价/□现场拍卖。

七、交易保证金：5万元。租赁保证金： 3万元。
八、房屋租金、租赁保证金等交易资金的付款方式
1、房屋租金(一年/□半年一付，先付后用。第一计租年度租金、租赁保证金及交易服务费在成交日起5个工作日全部付清。第二年起的年租金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每年递增5%至租赁期满。

2、成交后，承租人须支付的租赁保证金为3万元，须支付的交易服务费为：各年租金累计在800万元以下（含）的，交易服务费按各年租金累计额的2%计取；各年租金累计在800万元以上的，交易服务费按各年租金累计额的1.5%计取。
九、特别说明
1、承租人保证在该租赁房屋所规定的用途范围内，按国家规定和《房
屋租赁合同》约定依法经营，自行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和支付相关费用，且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开业的证照等审批手续，否则视承租人违约。
2、在租赁期内，出租房屋不得转租。如承租人擅自转租的，转租行为无效。出租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收回房屋。

3、承租人未事先征得按规定应报经有关部门核准的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结构和使用性质。承租人如需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或增扩设备时，应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办理审批同意手续后，方可进行。其所有相关责任和费用由承租人承担。合同期满终止后，出租人不予以赔偿。
4、出租人与承租人的权利义务详见《房屋租赁合同》。

5、本次交易标的设有保留价，意向受让方的报价须等于或高于保留价方可成交，最高有效报价未达到保留价的则该标的不成交。
以上特别说明是《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之一。

九、房屋产权（出租）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安支行
联系人：倪宝金      联系电话：63721022 
